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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工程设计资质标准

（征求意见稿）

一、总 则

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建筑活动监管，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促进建筑业

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

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制定本标准。

（一）资质分类分级

工程设计资质分为以下 4个序列：

1.工程设计综合资质。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是指涵盖所有行业、专业和事务所的工程设计资质。工程设计

综合资质不分类别、等级。

2.工程设计行业资质。

工程设计行业资质是指涵盖某个行业中的全部专业的工程设计资质。工程设计行

业资质设有 14 个类别，设有甲级、乙级（部分资质只设甲级）。

3.工程设计专业资质。

工程设计专业资质是指某个行业资质标准中的某个专业的工程设计资质，其中包

括可在各行业内通用，且可独立进行技术设计的通用专业工程设计资质。工程设计专

业资质设有 67 个类别，设有甲级、乙级（部分资质只设甲级）。

4.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资质。

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资质是指由专业设计人员依法成立，从事建筑工程专业设计

业务的工程设计资质。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资质设有 3个类别，不分等级。

（二）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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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申请工程设计资质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资信能力；

2.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和主要专业技术人员；

3.具有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工程业绩。

（三）业务范围

1.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可承担各行业、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业务，

其规模不受限制；在承担工程项目设计业务时，需根据项目实际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2.具有工程设计行业资质的企业，可承担本行业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业务。行业

甲级资质业务规模不受限制，行业乙级资质可承担本行业中、小型规模项目。

3.具有工程设计专业资质的企业，可承担本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业务。专业

甲级资质业务规模不受限制，专业乙级资质可承担本专业中、小型规模项目。

4.具有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资质的企业，可承担建筑工程项目相应专业设计业

务，业务规模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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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 准

（一）工程设计综合资质

1.资信能力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净资产 6000 万元以上。

（3）具有 1个以上行业甲级资质。

（4）近 3年上缴工程勘察设计增值税每年 1500 万元以上。

2.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15 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在近 10 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大型项目工

程设计 2项以上。

（2）具有一级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二级注册结构工程

师除外），或者勘察设计类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 150 人以上，其中具有

一级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除外）执业资格的人员

30 人以上。

3.工程业绩

近 10 年独立完成过大型项目工程设计 6项以上，且已建成投产。

4.科技水平

（1）拥有与工程设计有关的专利 3项以上；或者近 10 年使用正向建筑信息模型

（BIM）或者数字化工厂（DF）技术完成从方案设计到施工图设计的中型以上项目工

程设计 3项以上，且已建成投产。

（2）近 3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每年达到营业收入的 3%以上。

（3）近 10 年主编过 2项或者参编过 5项以上工程勘察设计类国家、行业工程建

设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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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设计行业资质

1.工程设计行业甲级

1.1 资信能力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或者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成立

的普通合伙企业。

（2）净资产 600 万元以上，或者合伙企业出资额 600 万元以上。

（3）近 3年上缴工程勘察设计增值税每年 200 万元以上。

1.2 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10 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在近 10 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行业

大型项目工程设计 2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行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

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

人员应当在近 10 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行业中型以上

项目工程设计 3项以上。除申请民航行业甲级资质外，其中每个主导专业应有 1名专

业技术人员在近 10 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行业大型项

目工程设计 2项以上。

1.3 工程业绩

近 10 年独立完成过的工程设计项目应当满足相应工程设计类型考核要求，且每

个设计类型的业绩应为大型项目工程设计 1项以上或者中型项目工程设计 2项以上，

并已建成投产。

2.工程设计行业乙级

2.1 资信能力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或者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成立

的普通合伙企业。

（2）净资产 300 万元以上，或者合伙企业出资额 3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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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 3年上缴工程勘察设计增值税每年 50 万元以上。

2.2 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10 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在近 10 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行业

中型以上项目工程设计 3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行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

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

人员应当在近 10 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行业中型以上

项目工程设计 2项以上。

2.3 工程业绩

除申请民航行业乙级资质外，近 10 年独立完成过的工程设计项目应满足相应工

程设计类型考核要求，且每个设计类型的业绩应为中型以上项目工程设计 1项以上，

并已建成投产。

（三）工程设计专业资质

1.工程设计专业甲级

1.1 资信能力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或者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成立

的普通合伙企业。

（2）净资产 300 万元以上，或者合伙企业出资额 300 万元以上。

（3）近 3年上缴工程勘察设计增值税每年 50 万元以上。

1.2 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注册执业资格或者高级专业

技术职称、10 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在近 10 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

大型项目工程设计 2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

表规定的要求。



6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

人员应当在近 10 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中型以上

项目工程设计 3 项以上，其中，每个主导专业应有 1 名专业技术人员在近 10 年作为

专业技术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大型项目工程设计 2项以上。

1.3 工程业绩

近 10 年独立完成过的所申请专业中型以上项目工程设计 2 项以上，并已建成投

产。

2.工程设计专业乙级

2.1 资信能力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或者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成立

的普通合伙企业。

（2）净资产 100 万元以上，或者合伙企业出资额 100 万元以上。

2.2 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注册执业资格或者中级专业

技术职称、10 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在近 10 年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工

程设计 3项以上。

（2）主要专业技术人员数量满足所申请专业资质标准中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

表规定的要求。

（3）在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规定的人员中，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

人员应当在近 10 年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所申请专业项目工程

设计 2项以上。

（四）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资质

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是指由专业设计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合

伙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包括特殊普通合伙企业）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建筑工程相应专业设计业务。建筑工程

设计事务所分为建筑设计事务所、结构设计事务所、机电设计事务所，均不分等级。

1.普通合伙企业形式的事务所资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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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筑设计事务所

1.1.1 资信能力

合伙人出资总额 50 万元以上。

1.1.2 主要人员

合伙人中应有 1名一级注册建筑师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2）具有 10 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

（3）近 10 年在中国境内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 2项以上大

型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并已建成投产；

（4）近 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

上述一级注册建筑师的年龄可以在 60 周岁以上。

1.2 结构设计事务所

1.2.1 资信能力

合伙人出资总额 50 万元以上。

1.2.2 主要人员

合伙人中应有 2名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2）近 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

（3）其中应有 1 名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具有 10 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近 10

年在中国境内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2项以上大型建筑工程项目

设计，并已建成投产。

1.3 机电设计事务所

1.3.1 资信能力

合伙人出资总额 50 万元以上。

1.3.2 主要人员

合伙人中应有给水排水、暖通空调和电气 3个专业设计人员各 1名，且具备以下

条件：



8

（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2）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取得相应注册执业资格；

（3）具有 10 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

（4）近 10 年在中国境内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 2项以上大

型建筑工程项目设计，并已建成投产；

（5）近 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

上述 3名专业设计人员中有 1人年龄可以在 60 周岁以上。

2.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形式的事务所资质条件

2.1 建筑设计事务所

2.1.1 资信能力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净资产 300 万元以上。

2.1.2 主要人员

2.1.2.1 股东中应有 2名一级注册建筑师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2）近 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

（3）其中应有 1 名一级注册建筑师具有 10 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近 10 年在

中国境内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 2 项以上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设

计，并已建成投产。

上述 2名一级注册建筑师中有 1人年龄可以在 60 周岁以上。

2.1.2.2 除第 2.1.2.1 款要求的一级注册建筑师之外，股东中还应有 1名建筑专

业设计人员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2）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近 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

2.2 结构设计事务所

2.2.1 资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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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净资产 300 万元以上。

2.2.2 主要人员

2.2.2.1 股东中应有 2名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2）近 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

（3）其中应有 1 名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具有 10 年以上工程设计经历，且近 10

年在中国境内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过 2 项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设

计，并已建成投产。

2.2.2.2 除第 2.2.2.1 款要求的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之外，股东中应有 1 名结构

专业设计人员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2）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3）近 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

2.3 机电设计事务所

2.3.1 资信能力

（1）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2）社会信誉良好，净资产 300 万元以上。

2.3.2 主要人员

股东中应有给水排水、暖通空调和电气 3个专业设计人员各 2名，且具备以下条

件：

（1）具有良好职业道德；

（2）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相应注册执业资格；

（3）近 3年无因过错造成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责任事故的行为；

（4）其中每个专业应有 1 名人员从事工程设计工作 10 年以上，且近 10 年在中

国境内作为专业技术负责人或者项目负责人主持完成过2项以上大型建筑工程项目设

计并已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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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1 建筑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1-2 建筑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2-1 市政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2-2 市政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3-1 公路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3-2 公路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4-1 铁路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4-2 铁路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5-1 港口与航道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5-2 港口与航道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6-1 民航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6-2 民航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7-1 水利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7-2 水利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8-1 电力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8-2 电力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9-1 煤炭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9-2 煤炭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10-1 冶金建材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10-2 冶金建材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11-1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11-2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12-1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12-2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13-1 机械军工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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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 机械军工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14-1 轻纺农林商物粮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14-2 轻纺农林商物粮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 15-1 通用专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表 15-2 通用专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表1-1：

建筑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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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构

⑶
给
水
排
水

⑷
暖
通
空
调

⑸
电
气

总
计建

筑〔

一
级〕

建
筑〔

二
级〕

结
构〔

一
级〕

结
构〔

二
级〕

行业
资质

甲级 4 4 4 4 3 3 3 25

乙级 2 1 1 2 1 1 2 2 2 14

专业
资质

建筑工程
甲级 3 1 3 1 2 2 2 14

乙级 1 1 1 1 1 1 1 7

人防工程
甲级 1 1 2 1 1 1 1 8

乙级 1 1 1 1 1 5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5）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行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需包括建筑工程和人防工程。其中，人防工程业绩可以是附建式人防工程业绩。

3.申请行业甲级、行业乙级和建筑工程专业甲级资质时，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具备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                                                                                                                   
申请建筑工程专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应具备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

4.申请行业甲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需包括至少1项公共建筑项目。

5.取得建筑工程专业资质的企业，可承担相应等级建筑的附建式人防工程。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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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建筑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建
筑
工
程

公共建筑

单体建筑面积
（平方米）

＞20000平方米
5000～20000平
方米

≤5000平方米

可含地下空间
、附建式人防
工程。

建筑高度（米） ＞50米 24～50米 ≤24米

居住建筑 层数 ＞20层 12～20层

≤12层（其中砌

块建筑不得超过
抗震规范层数限
值要求）

可含地下空间
、附建式人防
工程。

古建筑、
保护性建筑

总建筑面积（平
方米）

＞5000平方米
1000～5000平
方米

≤1000平方米

工
业
建
筑

单层
厂房
或仓
库

跨度（米） ＞30米 24～30米 ≤24米

可含物流建筑
工程、附建式
人防工程等。

吊车吨位 ＞30吨 10～30吨 ≤10吨

多层
厂房
或仓
库

跨度（米） ＞12米 8～12米 ≤8米

层数 ＞6层 3～6层 ≤3层

住宅小区、
工厂生活区
及产业园区

规划

总建筑面积（平
方米）

＞30万平方米

规划

≤30万平方米

规划

单体建筑按上
述居住、公共
或工业等建筑
标准执行。

独立地下空
间

总建筑面积（平
方米）

＞1万平方米 ≤1万平方米
指无地上建筑
的地下空间。

2

人
防
工
程

单建式人防
工程

人防工程建筑面
积（平方米）

＞20000平方米 ≤20000平方米

注： 附建式人防工程规模等级，按照其上部建筑物的规模划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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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市政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道
路

⑵
桥
隧

⑶
给
水
排
水

⑷
线
路
与
站
场

⑸
动
力
与
暖
通
空

调 ⑹
电
气
自
控

⑺
通
信
信
号

⑻
结
构

⑼
建
筑

⑽
工
程
经
济

总
计

公
用
设
备（

给
排
水）

公
用
设
备（

动
力）

电
气（

供
配
电）

结
构（

一
级）

结
构（

二
级）

建
筑（

一
级）

建
筑（

二
级）

行业资质
甲级 3 3 2 1 3 2 1 2 1 2 2 1 2 25

乙级 2 2 2 1 1 2 2 1 1 1 15

行业（燃气工
程、轨道交通

工程除外）资

质

甲级 3 3 2 1 2 2 2 1 2 18

乙级 2 2 2 1 2 1 1 1 1 13

专业资质

道路与公共
交通工程

甲级 3 2 2 1 1 1 10

乙级 2 1 1 1 1 1 7

桥梁工程
甲级 2 3 2 1 1 1 10

乙级 1 2 2 1 1 7

隧道工程 甲级 2 2 1 1 2 2 1 1 12

轨道交通工程 甲级 2 1 1 3 1 2 2 2 1 1 16

给水工程
甲级 2 1 1 2 2 1 1 1 11

乙级 2 1 1 1 1 6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工程

14



表2-1：

市政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道
路

⑵
桥
隧

⑶
给
水
排
水

⑷
线
路
与
站
场

⑸
动
力
与
暖
通
空

调 ⑹
电
气
自
控

⑺
通
信
信
号

⑻
结
构

⑼
建
筑

⑽
工
程
经
济

总
计

公
用
设
备（

给
排
水）

公
用
设
备（

动
力）

电
气（

供
配
电）

结
构（

一
级）

结
构（

二
级）

建
筑（

一
级）

建
筑（

二
级）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专业资质

排水工程
甲级 2 1 1 2 2 1 1 1 11

乙级 2 1 1 1 1 6

燃气工程
甲级 2 1 2 1 1 1 1 9

乙级 1 1 1 1 1 1 1 7

热力工程
甲级 2 1 2 1 1 1 1 9

乙级 1 1 1 1 1 1 1 7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5）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需包括以下4个设计类型：桥梁工程或隧道工程，轨道交通工程，给水工程或排水工程，燃气工程。
申请行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需包括以下3个设计类型：道路与公共交通工程或桥梁工程，给水工程或排水工程，其他专业类型中的1个
设计类型。

3.申请行业资质（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甲级、乙级时，企业业绩需包括以下3个设计类型：道路与公共交通工程或桥梁工程，
给水工程或排水工程，其他专业类型中的1个设计类型。
4.轨道交通工程设计类型的企业业绩、个人业绩无年限要求。给水工程、排水工程的企业业绩需分别包含给水工程厂站类业绩、排水工程
厂站类业绩。

5.取得排水工程专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担环境工程通用专业资质中相应等级的工业废水治理、生活污水处理等工程设计业务。

6.动力与暖通空调专业的非注册人员，可以是动力专业或暖通空调专业。

15



表2-2：

市政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设项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道路
与公
共交
通工
程

道路 等级

城市快速路、主干道
、大型互通式立体交

叉工程、综合交通枢

纽工程（含交通工程

设施）

城市次干路、简单

立体交叉工程（含

交通工程设施）

城市支路（含交

通工程设施） 道路工程等级标准参见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

范》。

公共交通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5000万元 ＜5000万元 \

2 桥梁工程
单跨、总长

（米）

单跨≥40米或           

总长≥100米

单跨＜40米且                        

总长＜100米
\

3 隧道工程 \ \ \
隧道工程（含地下道

路）均属大型项目

4 轨道交通工程 \ \ \ 轨道交通工程均属大型

项目

5

给
水
工
程

净水厂 万立方米/日 ≥10 10～5 ＜5 净水厂地表水或地下水

取水，如需处理才可供

水，按净水厂规模确

定；如不需处理，直接
取地下水，按泵站规模

确定。

给水
管网

泵站 万立方米/日 ≥20 20～5 ＜5

管道 管径（毫米） ≥1600 1600～1000 ＜1000

6

排
水
工
程

处理厂 万立方米/日 ≥8 8～4 ＜4

排水工程含再生水利用

工程。排水
管网

泵站 万立方米/日 ≥10 10～5 ＜5

管道 管径（毫米） ≥1500 1500～1000 ＜1000

7

燃
气
工
程

燃气输配
系统

万立方米/年
≥10000                    

（高、次高、中、低

压）

＜10000                          
（次高、中、低

压）

小区管网及户内

管（中、低压）

门站、储备站、调压站
、各级压力管网系统的

整体项目均属大型项目

液化
天然气厂站

总储存能力(万立

方米)
≥3 ＜3 \

人工气源厂 万立方米/日 ≥30 ＜30 \ 含燃气汽车加气站

城市液化石
油气储备站

罐装能力（瓶

/日）
≥4000 1000～4000 ＜1000

8

热
力
工
程

热源厂

兆瓦
热水锅炉，
≥3×58           

热水锅炉，3×14
～3×58

\
以供热、制冷为主,单台

小于等于25兆瓦的小型

热电厂属大型项目；分

布式能源站属大型项目

。
吨/时 蒸气锅炉，

≥3×75   

蒸气锅炉，3×20

～3×75
\

热网系统 毫米
城市供热一级网，管

径≥800毫米；热力
站

城市供热一级网，
管径＜800毫米

城市供热二级

网，管径＜400毫
米

供热面积 万平方米 ≥500 150～5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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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公路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公
路
工
程

⑵
桥
梁

⑶
隧
道

⑷
交
通
工
程

⑸
地
质
水
文

⑹
电
气

⑺
暖
通
空
调

⑻
结
构

⑼
给
水
排
水

⑽
工
程
经
济

总
计

结
构（

二
级）

行业资质 甲级 7 4 4 2 2 2 1 1 1 1 25

专业资质

公路工程
甲级 7 3 3 2 2 1 1 19

乙级 4 1 1 1 1 1 9

特大桥梁 甲级 1 5 2 2 2 1 13

特长隧道 甲级 1 5 2 2 2 1 13

交通工程
甲级 1 4 1 1 1 1 1 10

乙级 2 1 1 1 1 6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4）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需包括本行业全部4个设计类型。

3.申请行业甲级、特大桥梁、特长隧道资质时，⑵桥梁、⑶隧道的个人业绩需分别满足特大桥梁、特长隧道专业
资质的要求。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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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公路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公路
公路等级或立

交形式

高速公路、一
级公路（含改
扩建）、枢纽
型互通式立体
交叉及其交通
安全设施

二级公路及其
交通安全设施

三级、四级公路
及其交通安全设
施、服务设施、

管理设施

2 特大桥梁
墩高或跨径
（米）

墩高80米以上

或单跨跨径150
米以上的桥梁

3 特长隧道
长度（米）或
车道 （个）

长度大于3000
米或横断面3个
及以上车道的

隧道

4 交通工程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一
级公路的服务
设施、管理设

施

二级公路的服
务设施、管理

设施

三级、四级公路
的服务设施、管

理设施

注： 未达到特大桥梁、特大隧道标准的桥梁、隧道工程含在各公路规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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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铁路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铁
道
工
程

⑵
桥
梁

⑶
隧
道

⑷
电
气
化

⑸
通
信
信
号

⑹
地
质

⑺
建
筑

⑻
结
构

⑼
给
水
排
水

⑽
工
程
经
济

总
计

建
筑（

一
级）

结
构（

一
级）

行业
资质

甲级 3 3 3 3 3 2 1 1 2 2 2 25

乙级 2 2 2 2 2 1 1 1 1 1 15

专业资质

桥梁 甲级 5 10 2 1 2 1 1 22

轨道 甲级 9 2 2 1 3 1 1 19

隧道 甲级 5 10 2 1 1 1 1 1 22

电气化 甲级 4 10 1 1 1 1 18

通信信号 甲级 3 14 1 1 1 20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5）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需包括至少1项综合项目。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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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铁路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设项目
工程等级特

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综
合
项
目

铁路
等级；

长度（米）

高速铁路，
城际铁路、客货共
线Ⅰ级铁路、重载
铁路≥100千米（新
建）或≥200千米

（改建）

城际铁路、客货共
线Ⅰ级铁路、重载
铁路100～50 千米
（新建）或  200
～100千米（改建）

客货共线Ⅱ、Ⅲ、
Ⅳ级铁路，

城际铁路、客货共
线Ⅰ级铁路、重载
铁路≤50 千米（新
建）或 ≤ 100千

米（改建）

3 枢纽 枢纽 区段站

4

专
业
项
目

桥梁 等级 特大桥 大桥 中、小桥

轨道
等级；

长度（米）

高速铁路，
城际铁路、客货共
线Ⅰ级铁路、重载
铁路≥100千米（新
建）或≥200千米

（改建）

城际铁路、客货共
线Ⅰ级铁路、重载
铁路100～50 千米
（新建）或  200
～100千米（改建）

客货共线Ⅱ、Ⅲ、
Ⅳ级铁路，

城际铁路、客货共
线Ⅰ级铁路、重载
铁路≤50 千米（新
建）或 ≤ 100千

米（改建）

5 隧道 等级 特长隧道，长隧道 中长隧道 短隧道

7 电气化
长度（千

米）
≥400 400～200 ≤200

8 通信信号
长度（千

米）
≥400 400～200 ≤200

注： 1.具有铁路行业设计甲级资质的企业，承担铁路设计任务不受限制。

2.具有铁路行业设计乙级资质的企业，可承担除高速铁路以外的其他铁路设计任务。

3.具有铁路相应专业设计资质的企业，承担本专业工程设计任务规模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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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港口与航道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总
平
面

⑵
港
口
工
程

⑶
航
道
工
程

⑷
机
械

⑸
水
文
地
质

⑹
结
构

⑺
给
水
排
水

⑻
电
气

⑼
自
控
通
信

⑽
工
程
经
济

总
计

结
构〔

一
级〕

结
构〔

二
级〕

行业
资质

甲级 6 6 5 2 1 1 1 1 1 1 25

乙级 4 4 2 2 1 1 1 1 1 1 18

专业
资质

港口工程
甲级 5 5 2 1 1 1 1 1 1 18

乙级 3 2 1 1 1 1 1 1 11

航道工程
甲级 4 5 1 1 1 1 1 14

乙级 3 2 1 1 1 8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4）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行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需包括港口工程和航道工程2个设计类型。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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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港口与航道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设项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港
口
工
程

港
口

码头

集装箱

沿海 吨级 ≥100000 10000～100000 ＜10000

内河 吨级 ≥1000 500～1000

散货

沿海 吨级 ≥50000 10000～50000 ＜10000

内河 吨级 ≥1000 500～1000 ＜500

件杂货、
滚装、客
运等多用

途

沿海 吨级 ≥10000 3000～10000 ＜3000

内河 吨级 ≥1000 500～1000 ＜500

原油

沿海 吨级 ≥50000 10000～50000 ＜10000

内河 吨级 ≥1000 ＜1000

化学品、成品油、气等危险
品

吨级 ≥3000 ＜3000

防波堤、导流堤、海上人工
岛等水上建筑

最大水深
（米）

≥6 ＜6

护岸、引堤、海墙等建筑防
护

最大水深
（米）

≥5 3～5 ＜3

修造
船厂
水工

船坞 船舶吨位 ≥50000 10000～50000 ＜10000

船台、滑道
船体重量
（吨）

≥5000 1000～5000 ＜1000

舾装码头 吨级 ≥50000 10000～50000 ＜10000

2

航
道
工
程

航
道

沿海 通航吨级 ≥100000 10000～100000 ＜10000

内河整治 通航吨级 ≥1000 500～1000 ＜500

疏浚与吹填
工程量（万立

方米）
≥200 50～200 ＜50

通航
建筑

渠化枢纽、船闸 通航吨级 ≥1000 500～1000 ＜500

升船机 通航吨级 ≥1000 500～1000 ＜500

水上
交通
管制

航标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1000 ＜1000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3000 ＜3000

水上通信导航系统

注： 天然河流港口与航道工程中，潮汐河口的河口潮流段和外海滨段的工程为沿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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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民航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总
体
规
划

⑵
场
道

⑶
助
航
灯
光

⑷
空
管

⑸
供
油

⑹
电
子
信
息〔

航
站
楼
弱
电

〕

⑺
建
筑

⑻
结
构

⑼
工
程
经
济

总
计

建
筑〔

一
级〕

建
筑〔

二
级〕

结
构〔
一
级〕

结
构〔

二
级〕

行业
资质

甲级 4 5 3 3 1 2 1  1  1 21

乙级 2 2 2 2 1 1 1 1 12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5）的专业。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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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民航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设项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民用
机场
工程

新建 飞行区指标
4D以上（含

4D）
4C 4C以下(不含4C)

直升机场工程
、水上机场划
分为小型规模
。飞行区工程
内容包括承载
飞机荷载的桥
梁、涵隧、管
沟（廊）的，
划分为大型规
模。

改
扩
建

飞行区
工程

飞行区指标
；工程建设
投资额（亿

元）

4E以上（含
4E）,且工程建
设投资额≥2亿

元

4E以上（含4E）,
且工程投资1.2
（含）～2亿元；
4C、4D，工程建
设投资额≥1.2亿

元

4C以上（含4C）,
且工程建设投资
额＜1.2亿元；
4C以下(不含4C)

机场弱
电系统
工程

航站楼面积
（平方

米）；工程
建设投资额
（亿元）

航站楼面积≥
10万平方米，
且工程建设投
资额≥2000万

元

航站楼面积≥10
万平方米，且工
程建设投资＜

2000万元；航站
楼面积1万～10万

平方米

航站楼面积＜1万
平方米

2 民航空管工程
工程建设投
资额（万
元）

≥8000万元 3000～8000万元 ＜3000万元

注： 1.申请行业甲级设计资质时，企业至少应完成2项中型项目规模的民航机场工程设计（至少含1项新建4C
运输机场工程设计），并已建成投产。

2.民航行业建设项目还包括民航供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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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水利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规
划

⑵
水
工
结
构

⑶
地
质

⑷
水
土
保
持

⑸
移
民

⑹
水
力
机
械
/
金

属
结
构

⑺
安
全
监
测

⑻
工
程
经
济

⑼
环
境
保
护

⑽
电
气

总
计

行业
资质

甲级 3 6 3 2 2 2 1 2 2 2 25

乙级 3 4 2 1 1 2 1 1 1 2 18

专业
资质

水库枢纽
甲级 3 5 3 2 2 2 1 1 2 2 23

乙级 2 3 2 1 1 1 1 1 1 2 15

引调水
甲级 3 3 3 1 1 2 1 1 1 2 18

乙级 1 2 1 1 1 1 1 1 1 1 11

灌溉排涝
甲级 3 3 2 1 1 1 1 1 1 2 16

乙级 1 2 1 1 1 1 1 1 1 1 11

河道整治
与城市防

洪

甲级 3 3 2 1 1 1 1 1 1 2 16

乙级 1 2 1 1 1 1 1 1 1 1 11

围垦
甲级 2 2 1 1 1 1 1 9

乙级 1 1 1 1 1 1 1 7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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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水利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规
划

⑵
水
工
结
构

⑶
地
质

⑷
水
土
保
持

⑸
移
民

⑹
水
力
机
械
/
金

属
结
构

⑺
安
全
监
测

⑻
工
程
经
济

⑼
环
境
保
护

⑽
电
气

总
计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水土保持
与水文设

施

甲级 2 2 1 2 1 1 1 1 11

乙级 1 1 1 1 1 1 1 1 8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5）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行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需包括“水库枢纽工程”和本行业其他5个设计类型中的2个
设计类型。

3.申请行业甲级资质时，个人业绩需涵盖大型水库枢纽工程业绩。

26



表7-2：

水利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水库枢纽

总库容（亿立
方米）

≥1 1～0.1 ＜0.1

（装机容量）
万千瓦

≥30 30～5 ＜5

2 引调水
年引水量（亿

立方米）
≥30 3～1 ＜1

3 灌溉排涝

灌溉面积（万
亩）

≥50 50～5 ＜5

治涝面积（万
亩）

≥60 60～15 ＜15

4
河道整治与
城市防洪

堤防等级（等
级）

1级 2、3级 4、5级

保护城市人口
（万人）

≥50 50～20 ＜20

5 围垦 面积（万亩） ≥5 5～0.5 ＜0.5

6

水土保持

综合治理面积
（平方公里）

≥500 500～150 ＜150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2000 2000～600 ＜600

水文设施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1000 1000～3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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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1：

电力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动
力

⑵
电
气

⑶
水
利
水
电

⑷
水
文
气
象

⑸
核
工
业
工
程

⑹
结
构

⑺
暖
通
空
调

⑻
给
水
排
水

⑼
自
控
通
信

⑽
工
程
经
济

总
计

公
用
设
备（

动

力） 电
气（

发
输
变

电） 结
构（

一
级）

结
构（

二
级）

行业
资质

甲级 18 1 1 1 1 2 1 25

乙级 9 1 1 1 1 1 1 15

专业
资质

火力发电
工程

甲级 2 2 2 2 1 1 1 1 1 1 14

乙级 1 1 1 1 1 1 1 1 1 1 10

水力发电
工程

甲级 1 1 8 2 1 13

乙级 1 4 1 1 7

新能源发
电工程

甲级 2 2 2 1 1 1 1 1 1 12

乙级 1 1 1 1 1 1 1 1 8

核工业
工程

甲级 1 1 6 2 1 1 1 1 1 15

乙级 1 3 1 1 1 1 1 9

送变电
工程

甲级 2 2 1 1 1 1 10

乙级 1 1 1 1 1 5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5）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行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需包括火力发电工程、水力发电工程或者核工业工程3个设计类型中的1个设计类型。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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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电力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火力发电工程 单机容量（兆瓦） ≥100 100～25 ＜25

2 水力发电工程 装机容量（兆瓦） ≥300 300～50 ＜50

3 新能源发电工程 装机容量（兆瓦） ≥100 100～50 ＜50

4

核
工
业
工
程

核电站工程 装机容量（兆瓦） ≥300 300～100 ＜ 100

反应堆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额

（亿元）
≥10 10～1 ＜1

核燃料加工制造及处
理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额
（亿元）

≥2 2～1 ＜1

铀矿山及选冶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额

（亿元）
≥1 1～0.5 ＜0.5

核设施退役及放射性三

废处理处置工程、核技
术及同位素应用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额
（亿元）

≥0.5 0.5～0.1 ＜0.1

5 送变电工程 电压（千伏） ≥330 220 ≤110

注： 新能源发电工程包括：风力发电、太阳能、地热、垃圾、秸秆等可再生能源发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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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煤炭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采
矿

⑵
露
采

⑶
选
煤

⑷
矿
山
机
电

⑸
电
气

⑹
机
械

⑺
建
筑

⑻
结
构

⑼
环
境
保
护

⑽
工
程
经
济

总
计建

筑〔

一
级〕

建
筑〔

二
级〕

结
构〔

一
级〕

行业
资质

甲级 12 2 2 2 1 2 1 2 24

乙级 6 2 2 1 1 1 1 1 15

专业
资质

矿井
甲级 4 2 2 1 1 2 1 2 15

乙级 2 1 1 1 1 1 1 1 9

露天矿
甲级 4 2 2 1 1 2 1 2 15

乙级 2 1 1 1 1 1 1 1 9

选煤厂
甲级 4 1 2 2 1 1 1 2 14

乙级 2 1 1 1 1 1 1 1 9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5）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行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须包括“矿井、选煤厂”或“露天矿、选煤厂”2个设计类型，主导专业（1）—
（3）中至少有2个主导专业人员。

3.专业设置中，采矿包括采煤、矿建和安全工程；矿山机电包括提升、通风、排水、压风及井下运输。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注册
专业
注册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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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

煤炭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矿井
生产能力（万

吨/年）
≥120 90～45 ≤30

2 露天矿
生产能力（万

吨/年）
＞400 400～100 ＜100

3 选煤厂
生产能力（万

吨/年）
≥120 90～45 ≤30

注： 矿井、露天矿设计类型中包括煤炭地下气化、瓦斯抽采及利用工程、废弃物发电、煤伴生物开
发利用等综合利用工程；选煤厂设计类型中包括水煤（焦）浆厂、型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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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

冶金建材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冶
金

⑵
建
材

⑶
采
矿
选
矿

⑷
建
筑

⑸
结
构

⑹
给
水
排
水

⑺
暖
通
空
调
与
动

力 ⑻
电
气

⑼
自
控

⑽
工
程
经
济

总
计建

筑〔

一
级〕

建
筑〔

二
级〕

结
构〔

一
级〕

结
构〔

二
级〕

行业
资质

甲级 12 1 1 2 1 2 2 2 1 24

乙级 8 1 1 1 1 1 1 1 15

专业
资质

冶金工程
甲级 6 1 1 1 2 1 1 1 14

乙级 4 1 1 1 1 1 1 1 11

建材工程
甲级 6 1 1 1 2 1 1 1 14

乙级 4 1 1 1 1 1 1 1 11

冶金建材
矿山工程

甲级 6 1 1 1 1 1 1 1 13

乙级 4 1 1 1 1 1 1 1 11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3）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行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须包括冶金工程或者建材工程2个设计类型中的1个设计类型。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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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冶金建材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冶
金
工
程

黑
色
金
属

炼铁或炼钢
生产能力（万吨

/年）
≥500 500～100 ＜100

轧钢
生产能力（万吨

/年）
≥100 100～60 ＜60

金属制品
生产能力（万吨

/年）
≥2 ＜2

烧结、球团
生产能力（万吨

/年）
≥300 300～100 ＜100

铁合金
单座还原电炉能力

(千伏﹒安)
≥25000 25000～12500 ＜12500

焦化
生产能力（万吨

/年）
≥200 200～100 ＜100

有色金属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额(万

元)
≥50000 50000～5000 ＜5000

2

建
材
工
程

活性石灰 
生产能力（万吨

/年）
≥30 30～20 ＜20

水泥及制品
工程建设投资额(万

元)
≥36000 36000～20000 ＜20000

玻璃纤维及制品
工程建设投资额(万

元)
≥30000 30000～10000 ＜10000

玻璃及制品
工程建设投资额(万

元)
≥20000 20000～10000 ＜10000

建筑卫生陶瓷
生产能力（平方米/

年）
≥750 750～450 ＜450

装饰装修材料
工程建设投资额(万

元)
≥8000 8000～5000 ＜5000

烧结及耐火材料
生产能力（万吨

/年）
≥2 2～1 ＜1

3

冶金
建材
矿山
工程

黑色金属矿矿山
生产能力（万吨

/年）
≥500 500～200 ＜200

有色金属矿矿山
生产能力（万吨

/年）
≥200 200～100 ＜100

非金属矿及原料制
备矿山

工程建设投资额(万

元)
≥10000 10000～50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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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化
工
石
化
医
药

⑵
石
油
天
然
气

⑶
采
矿
选
矿

⑷
建
筑

⑸
结
构

⑹
设
备
机
械

⑺
自
控
通
信

⑻
电
气

⑼
给
水
排
水

⑽
暖
通
空
调

⑾
工
程
经
济

总
计

化
工

建
筑（

一
级）

建
筑（

二
级）

结
构（

一
级）

结
构（

二
级）

行业
资质

甲级 10 1 2  2 2 2 2 2 1 24

乙级 5 1 1 1 1 1 1 1 12

专业
资质

化工工程
甲级 3 2  1 1  2 1 1 1 1 1 14

乙级 1 1  1 1 1 1 1 1 1 9

化工矿山
甲级 5  1 1  2 1 1 1 1 1 14

乙级 2  1 1 1 1 1 1 1 9

石油及化
工产品储

运

甲级 5  1 1  2 1 1 1 1 1 14

乙级 2  1 1 1 1 1 1 1 9

油气开采
甲级 5  1 1  2 1 1 1 1 1 14

乙级 2 1 1 1 1 1 1 1 9

海洋石油
甲级 5  1 1  2 1 1 1 1 1 14

乙级 2 1 1 1 1 1 1 1 9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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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化
工
石
化
医
药

⑵
石
油
天
然
气

⑶
采
矿
选
矿

⑷
建
筑

⑸
结
构

⑹
设
备
机
械

⑺
自
控
通
信

⑻
电
气

⑼
给
水
排
水

⑽
暖
通
空
调

⑾
工
程
经
济

总
计

化
工

建
筑（

一
级）

建
筑（

二
级）

结
构（

一
级）

结
构（

二
级）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专业
资质

原料药
甲级 3 2 1 1  2 1 1 1 1 1 14

乙级 1 1 1 1 1 1 1 1 1 9

医药工程
甲级 3 2 1 1  2 1 1 1 1 1 14

乙级 1 1 1 1 1 1 1 1 1 9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3）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行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须包括2个设计类型，其中至少包括“化工工程”、“油气开采”和“医药工程”3个设计类型
中的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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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化工石化医药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化工工程

化工产品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20000 20000～10000

炼油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30000 30000～15000

2 化工矿山工程 万吨/年 ≥100 100～30

3
石油及化
工产品储
运工程

输油
输送能力（万

吨/年）
≥600 600～300 含民航供油

输气
输送能力（亿
立方米/年）

≥2.5 2.5～1

原油库
单罐容积（万

立方米）
≥5 5～2

成品油库
单罐容积（万

立方米）
≥2 2～0.5 含民航供油

天然气库
单罐容积（万

立方米）
≥0.5 0.5～0.1

液化气及轻烃
库、常温液化
石油气库

单罐容积（立
方米）

≥400 400～200

低温液化石油
气库

单罐容积（万
立方米）

≥1 1～0.5

液化天然气库
单罐容积（万

立方米）
≥5 5～1

4
油气开采
工程

油田开采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10000 10000～5000

气田开采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15000 15000～5000

5
海洋石油
工程

海洋油气开发

（含陆岸终端）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80000 80000～40000

海底管道

（含陆岸站场）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30000 30000～10000

6
原料药工

程

化学合成、生物

制药、中成药、
天然药物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20000 20000～10000

7 医药工程
药物制剂、医疗

器械、保健品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10000 100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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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电
子
工
程
工
艺

⑵
通
信
工
程
工
艺

⑶
广
电
工
程
工
艺

⑷
建
筑

⑸
结
构

⑹
给
水
排
水

⑺
暖
通
空
调

⑻
电
气

⑼
自
控
通
信

⑽
工
程
经
济

总
计

建
筑（

一
级）

建
筑（

二
级）

结
构（

一
级）

结
构（

二
级）

行业
资质

甲级 12 1 1 1 1 2 2 2 2 1 25

乙级 6 1 1 1 2 2 1 1 15

专业资质

电子工业
工程

甲级 6 1 1 1 2 2 1 1 15

乙级 3 1 1 1 1 1 1 1 10

电子系统
工程

甲级 6 2 1 1 10

乙级 3 1 1 1 6

有线通信
工程

甲级 12 1 13

乙级 6 1 7

无线通信
工程

甲级 12 1 1 14

乙级 6 1 1 8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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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1：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电
子
工
程
工
艺

⑵
通
信
工
程
工
艺

⑶
广
电
工
程
工
艺

⑷
建
筑

⑸
结
构

⑹
给
水
排
水

⑺
暖
通
空
调

⑻
电
气

⑼
自
控
通
信

⑽
工
程
经
济

总
计

建
筑（

一
级）

建
筑（

二
级）

结
构（

一
级）

结
构（

二
级）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专业资质

广播电视
制播与电
影工程

甲级 6 1 1 2 1 1 1 1 1 15

乙级 3 1 1 1 1 1 1 1 10

传输发射
工程

甲级 6 1 1 1 1 1 1 1 13

乙级 3 1 1 2 1 1 9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3）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行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须包括6个设计类型中的2个设计类型。

3.电子工程工艺可以是兵器、机械工艺及非标设备、电子信息、通信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电子工程及其自动化
等专业。                           

4.通信工程工艺可以是有线通信、无线通信、数据通信、通信管道等专业。                                                                                                                                                

5.广电工程工艺可以是广播电视制播、广播电视发射、广电节目传送、演播室灯光、天馈线、声学、自控、电影工艺
（或电影摄制、播放等）等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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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

电子通信广电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电子工业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15000 15000～3000 ＜3000

2 电子系统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3000
或国家重点项目

3000～500 ＜500

3

有
线
通
信
工
程

通信线路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省际或≥3000

3000～1000
（限省内）

＜1000

传输设备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省际或≥3000

3000～1000
（限省内）

＜1000

数据通信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省际或≥1200

1200～600   
（限省内）

＜600

综合布线、通信
管道或宽带接入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1000 1000～200 ＜200

4

无
线
通
信
工
程
 

移动无线网
基站（个）/工程建设

投资额（万元）

≥100个基站或
≥5000万元

＜100个基站且
＜5000万元

数据通信
工程建设投资

（万元）
省际或≥1200

1200～600   
（限省内）

＜600

通信铁塔 塔高（米） ≥60 60～24 ＜24

微波、短波通信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省际或≥2000 省内且＜2000

卫星通信站    
天线口径

（米）；VSAT远

端站(个)

天线口径≥12米

（含上、下行）或

≥500个VSAT

天线口径＜12米

（含上、下行）且

＜500个VSAT

5

广播电
视制播
与电影
工程

广播、电视制播
自制节目

（套数）
≥6 3～5 1～2

影院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2000 1000～2000 ＜1000

6

传
输
发
射
工
程

中、短波发射台
总发射功率

（千瓦）
≥150 50～150 ＜50

广播电视发射及
无线覆盖网

总发射功率

（千瓦）
≥30 10～30 ＜10

塔高（米） ≥200 150～200 ＜150

投资额（万元） ≥5000 1000～5000 ＜1000

有线电视网络

骨干网

（公里）

省际互联；或省内

且总长度≥2000

地市之间互联；或
500≤总长度＜

2000

总长度＜500

地域网和接入网

（户）
≥100000

10000～
100000

＜10000

总前端/网管中心

投资额（万元）
≥5000 1000～5000 ＜1000

微波传输工程
线路长度(公
里)；开口方向

（个）

省际互联；

或省内且总长度≥1000；

单站开口方向≥10

地市之间互联；或300≤

总长度＜1000
总长度＜300

卫星地球站工程
天线口径

（米）；VSAT远

端站(个)

天线口径≥11米；或VSAT

远端站≥30个

4.5米≤天线口径＜

11米；或10个≤VSAT远端

站＜30个

天线口径＜4.5个

注： 取得行业资质或通信工程类专业资质的企业，可以从事相关专业相应级别的通信测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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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机械军工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机
械
工
程
工
艺

⑵
军
工
工
程
工
艺

⑶
建
筑

⑷
结
构

⑸
给
水
排
水

⑹
暖
通
空
调

⑺
电
气

⑻
自
控
通
信

⑼
总
图

⑽
工
程
经
济

总
计

建
筑（

一
级）

结
构（

一
级）

行业
资质

甲级 12 1 1 1 1 1 2 2 2 1 1 25

乙级 6 1 1 1 1 1 1 1 1 1 15

专业资质

机械工程
甲级 6 1 1 1 1 1 1 1 1 1 15

乙级 3 1 1 1 1 1 1 1 10

军工工程
甲级 6 1 1 1 1 1 1 1 1 1 15

乙级 3 1 1 1 1 1 1 1 10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2）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行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须包括本行业2个设计类型中的1个设计类型。

3.机械工程工艺可以是机械工艺与非标设备、兵器、材料、电子工程及其自动化、物流、仓储、电子工程及其自动化等
专业。                                                                                                                                                                          

4.军工工程工艺可以是航空、航天、飞行器、船舶及水工结构、兵器、机械工艺及非标设备、材料、电子工程及其自动
化等专业。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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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2：

机械军工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机械
工程

单层工业厂
房

工程建设
投资额（万元）

≥10000 10000～3000 ＜3000

起重机吨位（吨） ≥50 50～15 ＜15

跨度（米） ≥30 30～18 ＜18

多层工业厂
房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10000 10000～3000 ＜3000

跨度（米） ≥12 ＜12

层 ≥6 ＜6

2
军工
工程

军工工程
（不含船
舶）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10000 10000～3000 ＜3000

船舶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20000 10000～2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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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1：

轻纺农林商物粮行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轻
工
工
艺

⑵
纺
织
工
艺

⑶
农
业
工
艺

⑷
林
业
工
艺

⑸
商
物
粮
工
艺

⑹
建
筑

⑺
结
构

⑻
给
水
排
水

⑼
暖
通
空
调

⑽
电
气

总
计

建
筑（

一
级）

结
构（

一
级）

行业
资质

甲级 10 1 1 2 2 2 2 2 22

乙级 6 1 2 1 1 1 12

专业资质

轻工工程
甲级 6 1 1 1 2 1 1 2 15

乙级 3 1 1 1 1 1 8

纺织工程
甲级 3 1 1 1 1 1 1 2 11

乙级 2 1 1 1 1 1 7

农业工程
甲级 6 1 1 1 9

乙级 3 1 1 1 6

林业工程
甲级 6 1 7

乙级 3 1 4

商物粮工程
甲级 6 1 1 1 2 1 1 1 14

乙级 3 1 1 1 1 1 8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5）的专业。

2.申请行业甲级、行业乙级资质时，企业业绩须包括本行业5个设计类型中的1个设计类型。

3.轻工工艺、纺织工艺、农业工艺、林业工艺的专业可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商物粮工艺可以是制冷、

食品加工、粮食加工、油脂加工、物流仓储、石油储运等专业。

专业

设置

注册

专业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

类型

42



表14-2：

轻纺农林商物粮行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轻工
工程

日用化工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
额（亿元）

≥10 5～10 ＜5

食品发酵烟草
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
额（亿元）

≥2 0.5～2 ＜0.5

其他轻工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
额（亿元）

≥1.2 0.8～1.2 ＜0.8

2
纺织
工程

纺织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5000 ＜5000

化纤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20000 ＜20000

3 农业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3000 ＜3000

含现代农业园区、沼气

工程、生物质气化集中
供气站、农业水利及基

础设施等。

4
林业
工程

林草资源 面积（公顷） ≥2000 2000～500 ＜500

含国家公园、自然保护

区、自然公园等自然保
护地，森林草原防火、

有害生物防治，森林、

草原、湿地保护修复，

荒漠（石漠）化综合治
理等。

林业产业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2000 2000～500 ＜500
含林产工业、林产化工
等。

5 商物粮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
额（万元）

≥10000 10000～30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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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1：

通用专业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⑴
建
筑
或
环
境、

艺
术
设
计

⑵
结
构

⑶
园
林
景
观

⑷
给
水
排
水

⑸
暖
通
空
调

⑹
电
气

⑺
自
控
通
信

⑻
机
械

⑼
环
保

总
计

结
构（

一
级）

结
构（

二
级）

通用
专业
资质

建筑装饰工程
甲级 3 1 1 1 1 7
乙级 2 1 1 1 5

建筑智能化工程
甲级 2 4 6
乙级 1 2 3

照明工程
甲级 4 1 1 6
乙级 2 1 3

建筑幕墙工程
甲级 3 4 7
乙级 1 3 4

轻型钢结构工程
甲级 2 3 1 6
乙级 1 2 1 4

消防设施工程
甲级 2 2 2 6
乙级 2 1 2 5

风景园林工程
甲级 2 1 1 4 1 1 10
乙级 1 1 2 1 1 6

环境工程
甲级 1 1 1 1 6 10
乙级 1 1 1 2 5

注： 1.专业设置中的主导专业为：（1）—（9）的专业。

2.取得环境工程通用专业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担市政行业资质中排水工程相应级别的工程设计业务。

专业

设置

工程

设计

资质

设计类型

与等级

注册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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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2：

通用专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1 建筑装饰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2000 2000～600 ＜600

2 建筑智能化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1200 1200～600 ＜600

3 照明工程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400 400～200 ＜200

4 建筑幕墙工程
单项工程幕墙
面积（平方

米）

≥10000 10000～3000 ＜3000

5 轻型钢结构工程

单项工程建筑
面积（平方

米）

≥15000 15000～5000 ＜5000

单跨或最大跨
（米）

≥60 60～30

6
消防
设施
工程

民用建筑
消防

面积、消防系
统类型

单体建筑面积≥4
万平方米，且同
时设有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防烟
排烟系统和至少2
种类型自动灭火

系统

单体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
且同时设有火
灾自动报警系
统、防烟排烟
系统和自动灭

火系统

单体建筑面积＜
2万平方米且设
有自动消防设施

工业建筑
消防

面积、消防系
统类型

火灾危险性为甲
、乙类，且同时
设有自动消防设
施；
火灾危险性为丙
、丁、戊类，且
同时设有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防
烟排烟系统和至
少2种类型的自动
灭火系统

火灾危险性为
丙、丁、戊

类，且同时设
有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和自动

灭火系统

其他设有自动消
防设施的工业建

筑

建筑生产的火
灾危险性分类
依据《建筑设
计防火规范》
（GB50016）确
定。

7 风景园林工程 万元 ≥4000 4000～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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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2：

通用专业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

序号 建 设 项 目 工程等级特征 大型 中型 小型 备注

8
环境
工程

工业废水治
理

废水量（吨/日）         ≥5000      1000～5000 ＜1000

生活污水处

理
污水量（吨/日）          ≥50000      10000～50000 ＜10000

工业烟气治

理

废气量（

万立方米/小时）
≥80 20～80 ＜20

颗粒物、硫氧化
物、氮氧化物等

治理

工业废气治
理

废气量（
万立方米/小时）

≥15 5～15 ＜5
挥发性有机物
、恶臭等治理

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处理

与利用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10000 1000～10000 ＜1000

危险废物处
理处置   

处理量（吨/日） ≥20 10～20 ＜10

生活垃圾热

工程
处理量（吨/日） ≥1500 500～1500 ＜500

生活垃圾卫

生填埋工程
处理量（吨/日） ≥800         300～800 ＜300

有机固体废
物处理工程

处理量（吨/日） ≥100 50～100 ＜50

垃圾转运及

分选工程
处理量（吨/日） ≥450 150～450 ＜150

噪声与振动
控制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1000 500～1000 ＜500

污染土壤、
矿山及其他

生态修复

工程建设投资额
（万元）

≥5000 1000～5000 ＜1000

注： 1.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包括：建筑装修装饰和室内外环境设计，及建筑内部相关配套的建筑、结构、电
气、给排水、暖通、空调等。

2.建筑智能化工程包括：综合布线及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设备监控系统工程，安全防范系统工程，
通信系统工程，灯光、音响、广播会议系统工程，智能卡系统工程，车库管理系统工程，物业综合信
息管理系统工程，卫星及共用电视系统工程，信息显示发布系统工程，智能化系统机房工程，智能化
系统集成工程，舞台设施系统工程，智能家居系统工程等。

3.建筑幕墙工程包括：玻璃幕墙、金属与石材幕墙、人造板幕墙、点支承玻璃幕墙、单元式幕墙以及
采光顶等建筑幕墙工程类型。

4.照明工程包括：道路、桥梁、隧道、住宅区、室外公共空间的功能照明；构筑物、建筑物、公园、
公共绿地、住宅区、风景区、名胜古迹的景观照明；照明监控与管理系统。

5.轻型钢结构工程包括：排架、刚架、框架、空间网格结构、索膜及压型拱板等工业与民用建筑的轻
型钢结构工程。

6.消防设施工程包括：各类建设工程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气
体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干粉灭火系统等自动灭火系统；防烟排烟系统等自动消防设施工程。

7.风景园林工程包括：风景资源的评价、保护和风景区；城市园林绿地系统、园林绿地、城市景观环
境；园林植物、园林建筑、风景园林道路工程、园林种植；与上述风景园林工程配套的景观照明。

46



47

三、附 则

（一）资信能力。

1.净资产。

净资产以企业申请资质前 1年度或当期合法的财务报表中净资产指标为准考核。

申请多项资质的，净资产不累加计算考核。

2.勘察设计增值税。

勘察设计增值税以企业申报的增值税完税证明或者增值税税收缴款书（含项目地

和企业注册地主管税务机关）为准。“近 3年”是指自申请资质年度起逆推 3年。如：

申报年度为 2022 年，则近 3年是指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后上缴的勘察设计增值税。

（二）主要人员。

1.主要技术负责人。

主要技术负责人是指企业中对所申请行业的工程设计业务在技术上负总责的人

员。

2.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是指企业中对工程设计项目负总责的人员。

3.专业技术负责人。

专业技术负责人是指企业中对工程设计项目的某个专业在技术上负总责的人员。

4.注册人员。

注册人员是指依法取得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按照规

定注册并执业的人员。

注册人员同时具有 2个以上注册执业资格，考核时只认定 1个专业的注册执业资

格。

5.非注册人员。

非注册人员是指不需要注册执业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

非注册人员应当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注册人员作为非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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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人员申报时，可提供注册执业证书认定其专业和技术职称，其学历水平和个人业绩

等条件仍需按标准有关要求考核。

每名非注册人员只可作为 1个专业技术岗位人员申报。

6.学历。

学历是指国务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的高等教育学历。

7.专业技术职称。

专业技术职称是指设区的市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单位评

审的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称。

具有教学、研究系列职称的人员从事工程设计时，讲师、助理研究员可按工程系

列中级职称考核；副教授、教授、副研究员、研究员可按工程系列高级职称考核。

8.专业设置。

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专业设置栏目中的专业，是指为完成工程设计

所设置的专业技术岗位。高等教育学历专业与岗位一致的，称为本专业；与本专业同

属于 1个专业类的，称为相近专业。非注册人员的学历专业或者职称证书专业应当为

本专业或者相近专业。

9.个人业绩。

（1）主导专业的注册人员、非注册人员应当考核相应个人业绩。各行业主导专

业见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2）二级注册建筑师、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以及建筑、结构专业的非注册人

员的个人业绩，也可是作为项目工程设计中建筑、结构专业的主要设计人所完成的业

绩。

（3）申请行业资质时，主要技术负责人、主导专业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的个人

业绩，不需涵盖所申请行业的相应设计类型。

10.主要技术负责人和主要专业技术人员年龄限 60 周岁以下。建筑工程设计事务

所资质从其规定。

11.允许每个高等院校有 1 家所属设计企业可以聘请本校在职教师和科研人员作

为企业的主要专业技术人员。在职教师和科研人员作为非注册人员考核时，其职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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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讲师或者助理研究员以上要求。

12.主要技术负责人和主要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为本企业的专职人员，由企业为其

缴纳社会保险。高等院校教师、科研人员受聘于所属设计企业或者已依法办理退休手

续的人员除外。

13.工程设计主要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中，几个专业岗位共同配备一定数量的专

业技术人员，是指人员总数达到标准要求的数量即可，每 1个专业岗位的人员数量不

作要求，也不要求专业岗位齐全。

14.申请 2 个以上工程设计行业或者专业资质时，应当同时满足工程设计主要专

业技术人员配备表中相应行业、专业资质的专业设置或者注册专业的配置，人员的数

量以其中的高值为准。个人业绩需分别满足所申请工程设计行业、专业资质对个人业

绩的要求。

（三）工程业绩。

1.工程业绩是指企业依法承揽并独立完成的工程设计项目，应当独立签定工程设

计合同。行业配套工程中符合工程设计规模标准，但未独立签定工程设计合同的业绩，

不作为申请资质时的有效工程设计业绩。

2.申请专业乙级资质的，不考核企业的工程业绩。

3.除综合资质外，只设甲级资质或者不分等级的，企业申请该资质时不考核企业

的工程业绩。

4.申请乙级升甲级资质的，工程业绩应当是其取得相应乙级资质后所完成的中型

项目，其数量以甲级资质标准中的中型项目考核指标为准。

5.申请行业资质时，工程业绩的设计类型应当满足所申请行业主要专业技术人员

配备表要求。除民航行业乙级资质外，申请行业乙级资质的，工程业绩应当是其取得

相应专业乙级资质后所完成的中型项目。

6.工程业绩可以是包含工程设计的工程总承包业绩。

7.工程业绩可以是在企业中国境外独立完成的。境外工程业绩应当提供驻外使领

馆经商部门出具的证明工程真实性和项目规模的文件，以及相关中文翻译材料。

（四）科技活动经费、营业收入。



50

科技活动经费、营业收入分别以企业合法财务报表中“科技活动经费”“营业收

入”为准。

（五）业务范围。

1.工程设计范围包括本行业建设工程项目的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含厂/矿区内

的自备电站、变电、供配电、余热发电、道路、专用铁路、通信、各种管网管线和配

套的建筑物等全部配套工程），以及与主体工程、配套工程相关的工艺、土木、建筑、

环境保护、水土保持、消防、安全、卫生、节能、防雷、抗震、照明工程等。

2.建筑工程设计范围包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设计、室外

工程设计、民用建筑修建的地下工程（含附建式人防工程）设计及住宅小区、工厂厂

前区、工厂生活区的规划和单体设计等，以及所包含的相关专业的设计内容（总平面

布置、竖向设计、各类管网管线设计、景观设计、室内外环境设计及建筑装饰、道路、

消防、智能、安保、通信、防雷、人防、变电、供配电、照明、环境保护、空调设施、

抗震加固等）。

3.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企业，可承担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的工程设计业务，以及

与资质证书许可范围相应的工程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咨询与管理服务业务。承担

业务的地区不受限制。

具有工程设计资质的企业，可按照有关行业规定承揽工程总承包、全过程工程咨

询业务。

4.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的企业不需再另行申请工程设计行业、专业或者事务所

资质证书。

具有工程设计某行业资质的企业不需再另行申请该行业内相应等级的各专业资

质证书。

5.具有建筑行业资质或者建筑工程专业资质的企业，可承担相应范围相应等级的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建筑幕墙工程、轻型钢结构工程、消防设施工

程和照明工程的设计业务。具有建筑行业资质或者建筑工程专业资质的企业，不需再

另行申请上述通用专业资质。

6.建筑工程设计事务所的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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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设计事务所可以承接所有等级的各类建筑工程项目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施

工图设计中的建筑专业设计与技术服务。

结构设计事务所可以承接所有等级的各类建筑工程项目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施

工图设计中的结构专业（包括轻钢结构、建筑幕墙）设计与技术服务。

机电设计事务所可以承接所有等级的各类建筑工程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及施工图

设计中的机电设备专业（包括建筑智能化设计、消防设施）的设计与技术服务。

取得事务所资质的企业可根据工程的类别和性质，以联合体方式承接建筑工程项

目设计业务。取得建筑设计事务所资质的企业可以承接建筑工程项目方案设计业务。

（六）建设项目设计规模划分表中，1个建设项目可以由 2个以上参数指标表述

的，1个参数指标满足大型项目标准的，即为大型项目。

（七）资质申请。

1.企业首次申请或者增项申请资质，可以直接申请专业乙级资质、只设甲级的专

业甲级资质，以及民航行业乙级资质。

具有专业乙级资质的企业，可以申请相应专业甲级资质、行业乙级资质。

具有行业乙级资质或者专业甲级资质的企业，可以申请相应行业甲级资质。

具有行业甲级资质的企业，可以申请综合资质。

2.建筑设计事务所或者结构设计事务所，可以按照资质升级要求直接申请建筑工

程专业甲级资质。

事务所可以同时具有建筑设计事务所、结构设计事务所和机电设计事务所资质。

具有工程设计行业、专业资质的企业不可以申请设计事务所资质。

（八）其他。

1.“近 10 年”是指自申请资质年度起逆推 10 年。如：申报年度为 2022 年，则

近 10 年业绩是指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后建成投产的工程项目。

未建成投产的工程业绩、个人业绩不予认可。

2.保密工程不得作为工程业绩、个人业绩申报。

3.本标准的“以上”“以下”均包含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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